
附表一－大會議廳、會議室、教室收費標準表 

場地名稱 可容納人數 項  目 收費標準（新臺幣/每單元） 

大會議廳 700 人 

場地費 4,500 

空調費 900 

綵排費 3,300 

第一、二、三會議室 200 人 
場地費 2,300 

空調費 600 

第四會議室 30 人 
場地費 1000 

空調費 200 

第五會議室 26 人 
場地費 1,100 

空調費 300 

第一教室 100 人 
場地費 2,000 

空調費 600 

第二教室 60 人 
場地費 1,100 

空調費 200 

第三教室 40 人 
場地費 1,000 

空調費 200 

綜合教室 100 人 
場地費 2,000 

空調費 600 

備註 

一、大會議廳、會議室、教室之使用，分為以下三時段 

（未滿四小時仍以四小時計算），每一時段為一單元

： 

(一)上午： 八時至十二時   

(二)下午：十三時至十七時   

(三)晚上：十八時至二十二時。 

二、場地費除場地使用費外，另含有線麥克風、清潔等

費用。 

三、同時申請使用外接二百二十伏特電源或高電量者，

收取外接電費新臺幣三百元/每單元。 

四、同時申請使用電視、投影機、幻燈機、無線麥克風

等設備者，每項收取使用費新臺幣三百元/每單元； 

五、同時申請使用單槍投影機、筆記型電腦者，每項收

取使用費新臺幣五百元/每單元。 

六、同時申請使用桌巾者，收取洗滌費新臺幣二十元/

每條。 



 

七、於設施內外使用中西式餐敘者，收取餐敘清潔費新

臺幣五百元/每單位。但使用餐點為便當者，不在

此限。 

八、如申請變更使用設施者，其預繳費用不得抵扣

場地費以外之其他項目費用。 

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場地費以八折優待： 

（一）本府暨所屬機關或學校舉辦之各項活動。 

（二）依法成立之各級工會團體或身心障礙者團體

舉辦之會議或活動。 

（三）同一使用者預定在三十日內累計使用達二十

單元以上。 

（四）同一使用者預定連續五年以上使用二百人以

上之場地且每年使用達四十單元以上。 

（五）其他特殊因素經本中心核准。 

前項第二款情形，並得免收取空調費。 

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場地費以九折優待： 

（一）同一使用者預定在三十日內累計使用達十單

元以上。 

（二）同一使用者預定連續二日使用同一場地且每

日使用達六單元以上。 

十一、同時兼具第九點及第十點之情形者，申請人

僅得擇一優待。 

十二、如經本中心發現申請人有不符合第九點或

第十點各款情形之一者，將取消其優待，並

依規定追繳費用。 

 

 

 

 

 

 

 

 

 

 

 

 

 

 



附表二-住 宿 部 收 費 標 準 表 

住宿部 

房間規格 種類 收費標準（新臺幣/每日） 

單人房 一小床 550 

雙人房 一大床 650 

二人房 二小床 800 

三人房 一大床、一小床 900 

四人房 

四小床 

1,300 二大床 

一大床、二小床 

五人房 一大床、三小床 1,450 

六人房 六小床 1,600 

八人房 八小床 2,000 

備註 

一、住宿時間為當日下午三時至翌日上午十一時止；超過退房時間已逾

四小時者，加收一日住宿費。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住宿得以八折優待： 

（一）住宿連續達五日以上且一次繳清費用。 

（二）同時申請住宿與場地使用。 

（三）持有青旅卡、身心障礙手冊之本人或身心障礙團體。 

（四）一次申請住宿之人數達十人以上。 

（五）其他特殊情形經本中心核准。 

前項第一款規定於春節期間不適用之。 

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僅適用於平日之週一至週四、星期日或連續假

日最後一日。 

三、持與本中心簽定優惠之特約卡者，依該特約規定收費。 

四、參加本中心規畫並經本局核定之套裝行程或住宿達一個月以上長期

住宿者，另依專案實施計畫收費。 

五、如經本中心發現申請人有不符合第第二點、第三點或第四點規定者

，將取消其優待，並依規定追繳費用。 



附表三格子舖展示櫃收費標準表 

尺寸  收費標準 

高三十五 cm 

寬五十 cm 

深三十五 cm 

五百元 

(每格/月/新臺幣) 

備註 經本局核定符合就業服務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負擔家計婦女、中高齡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生活扶助戶中有工作能力者或受災失業者，其申請展示，免收展示期間費用。但其申請優待，以四格格子鋪為限。  
 

 

 

 

 

 

 

 

 

 

 

 

 

 

 

 

 

 

 

 



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附表四----廣告牆面收費標準表廣告牆面收費標準表廣告牆面收費標準表廣告牆面收費標準表    

編

號 
位置 尺寸 數量 收費標準 

1 
面對南門路停

車場（外牆） 

高九點一六公尺 寬六點一公尺 
三面 一萬五千元(每面每面每面每面////月月月月////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 

 

2 
推廣組辦公室
東側牆面（室
內） 

高一點八公尺 

寬零點九公尺 
四面 

二千元(每面每面每面每面////月月月月////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新臺幣) 

 

 

 


